附件1
    省（区、市）耕地质量监测指标分级标准
	指标
	单位
	分级标准

	
	
	1级（高）
	2级（较高）
	3级（中）
	4级（较低）
	5级（低）

	耕层厚度
	cm
	
	
	
	
	

	土壤容重
	g/cm3
	
	
	
	
	

	土壤紧实度
	MPa
	
	
	
	
	

	水稳性大团聚体
	%
	
	
	
	
	

	阳离子交换量
	cmol/kg
	
	
	
	
	

	有机质
	g/kg
	
	
	
	
	

	pH
	
	
	
	
	
	

	全氮
	g/kg
	
	
	
	
	

	有效磷
	mg/kg
	
	
	
	
	

	速效钾
	mg/kg
	
	
	
	
	

	缓效钾
	mg/kg
	
	
	
	
	

	交换性钙
	mg/kg
	
	
	
	
	

	交换性镁
	mg/kg
	
	
	
	
	

	有效硫
	mg/kg
	
	
	
	
	

	有效铁
	mg/kg
	
	
	
	
	

	有效锰
	mg/kg
	
	
	
	
	

	有效铜
	mg/kg
	
	
	
	
	

	有效锌
	mg/kg
	
	
	
	
	

	有效硼
	mg/kg
	
	
	
	
	

	有效钼
	mg/kg
	
	
	
	
	

	有效硅
	mg/kg
	
	
	
	
	

	全磷
	g/kg
	
	
	
	
	

	全钾
	g/kg
	
	
	
	
	

	土壤微生物生物量
	mg/kg
	
	
	
	
	

	土壤盐渍化程度（含盐量）
	g/kg
	
	
	
	
	

	农膜残留量
	kg/mu
	
	
	
	
	

	土壤铬
	mg/kg
	参考环保部门出台的相关标准，不再单独制定分级标准。

	土壤镉
	mg/kg
	

	土壤铅
	mg/kg
	

	土壤砷
	mg/kg
	

	土壤汞
	mg/kg
	


注：1. 土壤重金属（铬、镉、铅、砷、汞）参照环保部出台的相关标准，不再制定分级标准。
2. 西北区制定土壤盐渍化程度、农膜残留量指标分级标准，其他省区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。
3. 各省（区、市）根据实际情况，可增加耕地质量监测指标，并建立分级标准。
